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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所构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之体系，从其正当性角度而言，看似突破了传统公

司法人人格独立的理论框架，但实为完善公司内部机关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实现了

新公司法背景下对内部董事滥权行为的有效规制和外部债权人交易安全的有效保障。关于董事对第三人

责任之构成要件，现行法律对此并未作出具体规定，文章主张参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其分为违法行为、

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及损害后果四部分进行逐一规制。董事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类型、责任范

围在第一百九十一条中规定不明，存在司法自由裁量乃至违背立法本意的可能，文章旨在于董事对第三

人责任体系初步构建的基础之上，对其设立该当性、构成要件及法律适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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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legitimacy, the system of directors’ liability to third parties established 
in Article 191 of the “Company Law” seems to break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de-
pend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orporate personality, but in fact, it improves the legal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internal organs and external third parties, and realizes th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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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the abuse of power by internal directors and the effective guarantee of the transaction 
security of external credit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ompany Law. As for the constitu-
tive elements of directors’ liability to third parties, the current law does not make specific provi-
sions on this, so this article advocates that it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llegal acts, subjective faults, 
causal relationships and harmful consequenc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tort liability section of the 
Civil Code. The type and scope of liability of directors for damages to third parties are unclear in 
Article 191, and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judicial discretion or even contrary to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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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新公司法颁布以前，我国学界尚不存在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表述以及相关的司法判例，传统的

公司法人机关理论主张公司独立法人身份涵括了内部各机构的法定责任并对外承担责任。随着新时代下

公司组织运行机制的愈发完善，董事会对公司的管理权限也愈发扩张，出于在商业交易中保护债权人合

法利益的需要，新一轮的公司法修订表现出了第三人债权保护以及内部责任精准分配的立法趋向，例如

将公司注册资本由认缴制转向实缴制，新增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以及影

子董事、高管规则等可以直接向内部责任人追索的法律制度。而第一百九十一条增设之董事对第三人责

任，其法理逻辑相较于前述法律制度而言对传统公司独立法人理论的突破性更强。董事会作为公司内设

之经营决策机构，在公司组织运行体系中对公司股东会负责，然外部的第三人债权债务的发生以及利益

受损害的直接求偿对象是与其签订民事合同的公司，因此在传统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制度背景下，第三

人并不享有直接请求公司内部董事赔偿损失的法律依据，合同法律体系下不存在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 
在解释论视角下，该条文的规范边界模糊不定，在体系应用在也存在法律漏洞。具体而言，如何在

法理层面对设立第三人责任的必要性进行证成？如何在构成要件层面对条文中“他人”、“损害”以及

“赔偿责任”的法律内涵做出界定？如何规制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适用形态？都是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一条在具体适用中丞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主张从准确把握设立董事第三人责任法理基

础的角度出发，通过探究法律条文的具体内涵，以期构建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具体成立要件以及责任

适用模式，为审判实践提供指引。 

2.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理证成 

公司经营体系中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股东作为公司独立财产的投入者亦即所有者，已然逐步

退向公司日常经营的幕后[1]。董事、高管以及经理则逐渐成为公司对外商业交易的实际管理者，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管理权能。为进一步保障市场交易秩序以及债权人权益，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突破了法

人独立人格的桎梏，增设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对此，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支持增

设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一方从保护债权的角度出发，肯定了当前市场交易背景下限制公司内部滥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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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规则；反对增设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一方则坚持传统公司法对于公司人格独立、财产独立和责任

独立的三原则，以抵制外部性债权对公司内部运行独立性的侵蚀。 

2.1. 董事对公司直接经营具有实际控制力 

我国公司内设三大组织机构，分别为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中高级管理人员

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1。《公司法》

第六十七条第八款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第七十四条规定：经理

对董事会负责，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职权，在一些小型公司中也不乏由董事直接

兼任经理的情形 2。至此，经理不再具有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的法定职权，其具体职权转而由公司章程规定

或由董事会进行授权，不可避免的成为董事会的操纵对象。而作为公司出资重要组成部分的股东，在过

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公司管理运营的实际负责人，其所占有的股份数额对应着对公司的实际所有权，

然而由股东自身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的公司架构在新公司法时代下越来越罕见。随着公司规模都在不

断扩大，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股东作为公司资本所有者和公司盈利分配者虽然有推进商事贸易的

逐利心理，但却未必有管理经营公司业务，实际引导公司交易获利的能力。“股东会中心主义”由此逐

步过渡到“董事会中心主义”，具有管理公司商事交易相关经验、专业技能并且通过多数股东以累计投

票制 3 所推选出的董事，开始成为现代公司内部运营管理的实际负责人，且决定公司各项重大事务的股

东会也是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副董事长或推举董事主持 4，董事亦可通过董事会或者召集股东会的

方式将其个人意志上升到公司意志的层面，董事的履职与决策会更加触及公司外部相对人的利益状态。

董事在享受内部权力为其带来一系列利益的同时，也应当有义务对由其引发的外部债权承担法律责任，

即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根源在于其控制权，在于造成第三人损害的行为往往是在其控制下做出的。 

2.2. 董事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之可归责性 

随着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作用不断扩大，其权能逐渐扩散为对公司大小事务进行一系列的

决策。董事会行使的主要职权之一就是召集并主持股东会会议，并在会议上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5。排除部

分具有事务经验的股东兼任公司董事管理公司的情形，由董事会管理公司日常运营工作并对股东会负责

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类似于民法中的委托关系，董事基于委托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对公司产生忠实和勤勉

的义务，故董事也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且董事

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6。这说明董事作为受股东会委托的受托

人(董事人员由股东投票选举产生)，在为公司创造最大可能财富的同时，也有为谋取个人利益而滥用职权

或者受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影响而丧失独立人格的可能性。具体言之，董事既可能违反法定忠实义务，

实施自我交易、同业竞争或者出卖商业机会的违法行为侵害公司利益；也可能违法法定勤勉义务，在商

业交易的过程中做出了达到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程度上的错误决策，亦即未符合受委托中具备专业知识的

一般标准；还可能受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支配，成为所谓的“影子董事”7，以其董事身份为双控

人侵害公司或第三人合法利益大开方便之门。综上而言，公司在赋予董事相应职权的同时也应当对其设

 

 

1“高级管理员”概念出自《公司法》二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2《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董事可兼任经理。 
3源于《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所称之“累计投票制”。 
4源于《公司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所规定之股东会主持流程。 
5源于《公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所规定之董事会职权。 
6源于《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二款规定所规定之董事注意义务。 
7《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承担连

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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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必要的监督，做到有权必有责，当董事为自身或他人(即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谋取利益而恶意损害公

司外部第三人利益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照受益人理论 8 要求由董事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也

具有合理性，既可以将保护无辜受害人的法律价值置于豁免董事履职行为责任的立法目标之前，也可以

在公司无力履行损害赔偿义务的情况下为第三人的债权增添一道保障[2]。并且对过错董事进行处罚，能

够规范董事职务活动，有助于提高董事的责任心，预防谋取私利行为的再次发生。 

2.3. 法人机关理论存在适用局限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虽然适应了新时代债权保护的立法趋向，也从合法债权保护的角度推动了公

司之间的商业往来，但增设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终归突破了传统的法人机关理论对公司内部的有限责任保

护。然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从商业实践的角度出发设置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却有必要，且

实际上法人机关理论的核心在于规制法人组织体在法律上的行为活动和责任承担问题，并不根本反对公

司内部法人机关对外部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故法人机关理论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并无法理上的冲突。董

事个人对于利益的追逐在职务活动中并未消灭，法律技术的形式逻辑推演并不能完全忽视董事两面性的

客观事实[3]。作为法人机关的董事既有可能从集体的角度出发忠实勤勉的独立履行公司管理职务，也有

可能从个人私利的角度出发为谋取利益而损害公司或第三人合法利益，法人机关担当人在此具有双重人

格，法人机关的行为是法人的行为，但是法人机关担当人的行为却未必是法人的行为[4]。当董事作为法

人机关担当人从个人私利的角度出发时，所谋取的利益归于其自身但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却归于公

司这个集合，这正是传统法人机关理论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故在法人机关理论上设置对第三人的特殊

赔偿规则确有必要。且“董事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

算的 9”，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当得到支持。因此，在法人机关理论之上例外承

认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可以有效的兼顾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第三人债权保护的司法目的，以避免绝对

适用下的法人机关理论沦为董事为己牟利的工具。 

3.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 

我国民事责任根据责任发生根据的不同，可以细分为合同责任、侵权责任以及其它责任，董事对第

三人责任首次出现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当中，法律对其类型和性质均未作出明确规定。然外部

第三人与公司内部董事之间并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也不符合民法上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有关

法理要求[5]，故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作为民法的特殊侵权责任，以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特征规制董

事对第三人责任的适用框架，并对《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中“他人”、“损害”“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等内容的法律内涵进行探究。 

3.1. 董事基于职务实行侵害行为 

相较于传统侵权责任对当事人所要求的侵害行为，董事对第三人侵权责任的特殊性在于其侵害行为

的职务性，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条件。首先，当事人必须具有公司董事的身份，并且具有与其身份相对应

的董事职权，不能仅有形式考察。现代公司组织体系中，依照是否在公司任职可将董事区分为外部董事
10 和内部董事 11。外部董事从其职权上看仅是对公司部分决策或日常交易流程提供一些专业建议，故往往

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有关职务以外的其他管理职务，也不负责执行方面的公司业务，

 

 

8 此处的“受益人理论”是指受益人的权利内容与受信人的职责形成正相关，即随着受信人职责的减弱，其权利内容也相应减弱。 
9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10“外部董事”是指非股东的专家学者，包括不参与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外股东和股东大会决议聘任的非股东人员。 
11“内部董事”又称执行董事，主要是指公司总经理、执行副总经理等董事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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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外部董事虽然具有董事的身份但实际上很难具有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能力，自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

董事身份。而内部董事除了参与公司决策以外还担任公司的管理职责，对外也能够代表公司进行一系列

的商事活动，具有对外部第三人实行职务侵害行为的可能，符合真正意义上公司董事的身份要件。其次，

当事人的侵害行为必须发生在公司职务履行的过程中，在公司董事在职务履行之外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

的不适用公司法中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有关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因商事交易要素以及法人对外独立

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责任，若董事的侵害行为未发生在公司内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则没有必要

适用商事特殊责任，仅以民法中的一般侵权责任或合同责任等予以规制即可。最后，当事人的侵害行为

不当然具有直接侵害性。传统的职务侵权行为要求董事活动必须与第三人发生直接的联系，故此类董事

通常只能是执行董事或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而将大部分形成公司意思，做出重要管理决策的内

部董事的不当履职行为排除在责任范围之外[6]。现如今，对内能够干预公司重要决策，对外具有公司代

表外观的内部董事也有能力通过关联交易、同业竞争或者私吞公司资产的方式间接损害第三人的债权，

故只要董事的不当行为导致第三人追回全部债权的可能性下降，就可认定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害的特征。

董事基于职务实行侵害行为具体到个案中，主要表现为董事向债权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产生债务最终无

力偿还、在企业破产阶段与第三人合谋损害债权人利益、违反证券法在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损害不知情

投资者利益等。 

3.2. 董事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一般侵权责任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过错，此处的“故意”是广义上行为人应受责难的主观状

态，可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而我国民法又将过失按照行为人注意义务的程度分为一般过失和重大

过失，在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体系中，董事仅是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承担赔偿责任 12，可见董事对第

三人责任不适用于董事存在一般过失的情形。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前款规定，董事执行职

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意味着董事主观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必须在“执

行职务”这个大前提下，即董事的主观过错针对的是履行职务的行为而不是对第三人合法利益造成损害

的侵权行为。毕竟在多数董事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案例中，董事所实施的均为间接侵权行为。而立法在此

并未设置董事因一般过失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也是出于对董事、公司、第三人之间利益衡平

的考量。董事对公司具有忠实勤勉的履职义务，换言之董事针对自身履行职务的行为在主观上具有一定

程度的注意义务 13。外部第三人与公司之间则具有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董事基于法人机关对外独立的

法律地位，在主观状态上并不负有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只是出于权责相当原则以及保障第三人合法债

权的考虑，在此处拟制董事对外部第三人负有责任，使得第三人享有向存在职务懈怠行为的公司董事进

行追偿的权利。然过分加重董事作出相应决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对于尽到了一般人注意义务的董事而

言并不公平，会导致各个公司董事在商业交易的过程中畏首畏尾，恐于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敢作出决策，

不利于经济市场的发展。因此公司法在此免除董事在一般过失状态下所招致的法律责任，既兼顾了对董

事职务的公平和效率，也符合一般市场交易下公司所应当承担的正常商业风险。综上所述，只要董事决

策时不与公司存在利害关联，且在收集充分信息的基础上，本着为公司谋取最佳利益的想法善意行事的，

司法机关便不得对董事履职行为合理性进行事后审查[7]。而当董事故意实施职务侵害行为或存在重大过

失导致第三人利益受损的，则应当承担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 

3.3. 董事对第三人造成了债权损害的法律后果 

董事对第三人所造成的债权损害事实，符合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对于损害结果的要求，即该债权

 

 

12源于《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 
13此处的“注意义务”来源于对故意、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的程度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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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具有侵害合法权益的结果，且损害事实具有可补救性和可确定性。不同于一般侵权行责任所要求的

当事人直接损害结果，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所涵括的是一种对公司债权清偿可能性的影响。在

商事实践中，董事和第三人之间往往并不具有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董事对第三人所实施的侵害行为也

往往不直接导致其财产权益或人身权益受到损失。多数情况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适用场景表现为董事

的滥权行为造成公司资本的减少，从而间接导致原本负有公司债权的第三人的期待利益受损，《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之“董事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则表明而在此种

类型下董事的违法行为通常使得公司资本或者说对外偿债权力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削减，否则第三人仅需

要请求公司履行清偿到期债务的行为即可，无须再适用新公司法所增设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即无论董

事主观状态如何，外部第三人均享有对公司的债权请求权，但当公司因其董事的职务行为而陷入债务履

行不能的状态时，为保障第三人的合法债权得到充分清偿，避免董事谋取不法利益后借助公司的面纱逃

避对外的法律责任。只要不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无论损失为直接亦或间接的，性

质上为人身、财产或纯粹经济损失，第三人都可以凭借利益受损的事实迫使董事承担赔偿责任[8]。 

3.4. 董事的行为与第三人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正是由于董事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关系，故董事行为对第三人损害之间的因果

关系难以佐证，学界反对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一方多以此为基础构建倾向公司独立人格保护的理论。因

果关系是指各种现象之间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而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

14 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 15，故论证董事行为与第三人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前提在于回应董事不当行

为如何引起第三人的利益受损以及所造成损害程度的问题。从社会一般人的角度而言，若董事直接利用

公司对外虚假交易或欺诈交易侵吞第三人财产，则完全可以依据民事合同法律规定或一般侵权责任规定

予以规制。但董事行为对第三人利益的损害在商事活动中常常表现为一种间接损害，双方之间并不存在

主体明确的合同法律关系，董事对第三人不负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9]。对此，出于第三人债权保护和适

应现代商业交易的需要，本文倾向于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来源通过董事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以及

公司对第三人债权清偿的履行进行综合性的解释。董事通过关联交易、滥用职权等方式损害公司资产的

行为在必然违反公司章程的同时，也可能连带性的损害了外部第三人的债务清偿期待权。第三人对公司

的债权期待权作为一项真实存在且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在被公司内部董事恶意侵害时，自然可以依据相

关的期待权侵权责任规则予以规制[10]。这也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所提出之先由公司对第三人

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后由董事依据主观状态承担赔偿责任的民事规则。但董事对第三人所承担的责任范

围需要排除因其它无关原因介入而造成的第三人损失，以限制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达到

董事承担责任的范围与第三人利益救济之间的衡平。 

4.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律适用形态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前款条文

与后款条文的优先级关系，新公司法所构建的应当是原则上公司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例外由董事对

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形态。然新法并未回答董事对第三人所承担的是何种责任，也未明确规定公

司和董事对第三人的清偿顺序[11]。基于新法条文的应有之义，本文将董事和公司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法

律适用形态划分为以下三种：董事无主观过错下仅由公司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董事有主观过错下由

 

 

14“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与权益受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考量的问题是责任的成立。 
15“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指权益受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涉及的是责任成立后责任形式以及大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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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董事有主观过错下先由公司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由董事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新法董事对第三人责任适用类型的模糊不清，一定程度上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同案不

同判的审判错误，故衡平公司与董事对第三人债权的责任范围，规制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类型的适用场景

是当前重中之重。 

4.1. 仅公司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情形 

对于第一百九十一条的前款规定，学界争议不大，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债务及赔偿责任，既

符合公司法总则对于公司人格独立的原则要求 16，也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所规定之用人单位

赔偿责任 17 的法理内涵。但在适用公司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时，也需要审查公司法人机关的行

为是否符合“董事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大前提，不能一律将公司内部法人机关的全部行为都

归入职务行为，亦不能一律将法人机关所导致个人责任全部都归入公司责任。正如前文对于董事对第三

人责任正当性的论述，将董事的个人行为和公司行为相分离、个人意思与公司意思相分离，是厘清董事

责任与公司责任界限的关键所在[12]。学界中反对董事对第三人负有责任的一方错误之处，就在于不能区

分商事实践中董事为公司发展所进行的履行职务行为，和董事为自身或他人利益而侵害公司资产的不

当行为。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情形一刀切的适用法人机关理论，主张由公司对外承担内部机关的全

部责任，显然违反了权责统一的公司组织体制，不符合公司合法资产保护以及债权人合法债权保护的

商事理念。 

4.2. 公司与董事对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适用情形 

公司基于合法有效的合同与第三人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董事则基于对第三人合法债权清偿可能性的

损害与之发生侵权责任关系，公司和董事双方主体之间基于不同发生原因对第三人同一笔债权产生给付

责任的场景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法律特征。若将《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中的“董事也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中的“也”解释为无清偿顺序的赔偿责任，则董事与公司所承担的就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

而依据对法条中“也应当”的文意解释和当然解释，董事与公司均负有赔偿第三人全部损害的法律义务

且双方所需赔偿的数额应当是对等的，任意一方对债务的完全履行均可以使得债务消灭。在不真正连带

责任的规制下，当商事实践中的第三人选择起诉公司时，公司应当先对第三人债务进行完全清偿，后对

内部董事进行等比例的追偿；当第三人选择直接起诉内部董事时，则董事因其过错也应当对第三人债务

进行完全清偿，而董事事后能否对公司追偿与否则取决于董事的履职过错大小以及有无受益。法条虽然

规定董事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却并未明确董事因故意所造成的责任与因重大过失

所造成的赔偿责任范围是否相同[13]。基于故意与重大过失之前存在主观过错程度的差异，参照设置法律

应当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笔者主张当董事存在故意时应当对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即在董

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场景下，当董事存在故意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时可视为其主观恶意较大，应当承担相

对于具有清偿顺位的补充责任而言更加严苛的不真正连带责任。而对于董事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判断

应当依据董事的客观行为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例如当董事的不当行为造成的外部性较强，涉案金额较

大时就应当认定为其存在故意的主观状态。而当董事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性较弱且无直接证据证明

其在履职过程中抱有损害公司资产的意思时，应当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的主观状态，适用其它责任承担

类型。 

 

 

16《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17《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

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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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补充责任的适用情形 

出于上述区分董事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第三人损失的考量，笔者认为当董事存在重大过失时因其主

观恶性较小，故应当承担有清偿顺位的补充赔偿责任。其中补充赔偿责任要求当不法行为人 18 不能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时，与其有特定联系的当事人依法就其不能偿付部分承担间接责任。即先由公司对第三人

损失进行全部或部分赔偿，当公司无力赔偿第三人剩余债务时，再由内部董事对第三人剩余债务进行完

全清偿。其中重大过失的主观状态可具像化为董事从促进公司盈利的角度出发，履行包含重大决策错误

或执行错误的职务行为，从而造成了第三人的损害结果，故董事对于第三人因重大过失所产生的赔偿责

任应当存在清偿顺位以及责任范围的双重限制[14]。于清偿顺位而言，基于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合同的相对

性原理，导致第三人债权直接或间接受到损害的对象仍是公司这一独立主体，公司内部董事职务行为之

过错与否，在外部第三人看来具有公司意思表示的天然外观。公司在承担对第三人的法律责任中逃不过

直接责任人或者说主要责任人的清偿地位，故公司应当作第一顺位的的赔偿责任人，存在重大过失的董

事则作为第二顺位的赔偿责任人。于责任范围而言，由于董事主观上是出于促进公司发展的需要，客观

上却在做出决策或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出现了人为因素的重大过失，那么依据民法谁受益谁担责的原则，

董事所承担的补充责任就应当限定在因自身不当行为给公司或第三人造成的直接损失之中。且当公司有

能力对第三人债务进行完全清偿时，内部董事不能成为第三人债权的清偿对象。至于公司优先对第三人

债务进行清偿之后能否向董事进行内部追偿的问题，则应当依据公司章程以及其它法律规定，《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一条也并不旨在解决公司资产利益保护的问题。 

5. 结语 

对《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增设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正当性分析，实为在商事实践的新型背景

下衡平公司及其董事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保护的冲突。传统的法人机关理论并不能成为反对董事对第

三人责任的理由。对于第一百九十一条的体系构建，应在民事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兼顾商事主

体及商事行为的特殊性，构建出在商事司法中能够正确适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立法框架，不让第三人

债权救济的立法变成一纸空文。而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律后果应当依据履职时董事的主观过错程度进

行区分，董事存在故意的主观状态时应当承担不真正连带赔偿责任，存在重大过失的主观状态时则应当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 刘道远. 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与规范解释[J]. 比较法研究, 2024(2): 92-106.  

[2] 李东阳.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以《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190 条为中心[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1): 111-119.  

[3] 王长华. 公司法人机关理论的再认识——以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为视角[J]. 法学杂志, 2020(6): 50-58.  

[4] 徐强胜, 王萍萍.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J]. 河南社会科学, 2023, 
31(7): 12-21.  

[5] 汤欣, 李卓卓.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构造[J]. 法律适用, 2024(3): 75-90.  

[6] 王小翠.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理论证成与规范重塑——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第 191 条[J]. 经济∙法
制, 2024(2): 118-121.  

[7] 邹海林. 公司法上的董事义务及其责任配置[J]. 法律适用, 2024, 31(7): 43-56.  

[8] 岳万兵. 公司对第三人责任的公司法进路[J]. 环球法律评论, 2023(1): 174-191.  

[9] 邢海宝. 公司债权人保护: 以不当交易的规制为中心[J]. 比较法研究, 2023(1): 142-156.  

 

 

18此处负优先偿还义务的“不法行为人”是指责任承担中的主要责任人。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18


段轶 
 

 

DOI: 10.12677/ass.2025.146518 401 社会科学前沿 
 

[10] 郭富青. 我国公司法设置董事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三重思考[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3(12): 
155-166.  

[11] 叶林, 叶冬影. 公司董事连带/赔偿责任的学理考察——评述《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190 条[J]. 法律适用, 2022(5): 
13-23.  

[12] 王长华. 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责任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0.  

[13] 邹学庚. 论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兼评“斯曼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J]. 甘肃政法大学学报, 
2022(2): 102-118.  

[14] 南玉梅.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J]. 荆楚法学, 2024(3): 27-3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18

	论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
	——以《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为视角
	摘  要
	关键词
	On the Liability of Directors to Third Par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cle 191 of the “Company Law”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理证成
	2.1. 董事对公司直接经营具有实际控制力
	2.2. 董事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之可归责性
	2.3. 法人机关理论存在适用局限

	3.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
	3.1. 董事基于职务实行侵害行为
	3.2. 董事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3.3. 董事对第三人造成了债权损害的法律后果
	3.4. 董事的行为与第三人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律适用形态
	4.1. 仅公司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情形
	4.2. 公司与董事对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适用情形
	4.3. 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补充责任的适用情形

	5. 结语
	参考文献

